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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2588号上海千禧海鸥大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6,648,81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1.058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总裁李丐腾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亲自出席5人，独立董事黄丹先生、独立董事谢岭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亲自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分别委托独立董事曹惠民先生、独立董事陈臻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签署相关文件；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亲自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财务总监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17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6,648,81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17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6,648,81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6,648,81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续聘2017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4,648,81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聘任2017年度内

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4,648,81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有关条款的议案

4,648,81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

含股东的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对持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

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林琳、费原是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认为：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

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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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3月28日，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

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会议同意公司在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授权到期后一年内（即2017年5月24日-2018年5月23日），公司使用最高额度

不超过8,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一年内进行滚

动使用，并授权在额度范围内由董事长具体负责办理实施。 上述事项详见公司于2017年3月30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告2017-008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根据上述决议及授权事项，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有关进展情况如下：

一、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到期赎回情况

2017年6月15日， 公司向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江支行购买了上海银行 “稳进” 2号第

SD21703M051A期结构性存款产品，认购金额人民币3,000万元，起息日为2017年6月15日，到期日为

2017年9月14日。 详见公司公告2017-018《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目前上述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

二、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实施情况

2017年9月14日，公司向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江支行购买了结构性存款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上海银行“稳进” 2号第SD21706M070A期结构性存款产品

2、预期年化收益率：0-4.50%

3、起息日：2017年9月14日

4、到期日：2018年3月15日

5、理财期限：182天

6、金额：人民币3,000万元

7、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8、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9、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对理财产品投资谨慎决策并严格把关， 本次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为未超过12个月的保本型理

财产品。 在理财期间，公司将与相关理财产品的发行方保持紧密联系，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保证资金安

全。 公司审计监察部对资金的使用与存储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度和确保资

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开展。 通过进行适度的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投资理财产品的总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计滚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44,500万元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已累计赎

回人民币38,500万元，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为人民币6,000万元。 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最高时点金额未超过董事会对相关事项的授权范围。

特此公告。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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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读者出版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377号）的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6,000万股，每股面值1.00元人民币，发行价格9.77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58,

620.00万元。 其中，保荐及承销费等相关发行费用总额8,225.50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50,394.50万元。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15年12月7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

进行了审验，已出具中喜验字[2015]第0563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

（一）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及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2013年修

订）》等法律法规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专户”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专户用途 专户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金昌

路支行

刊群建设出版项目 25,510.50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广武

门支行

数字出版项目 12,001.51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

行营业部

营销与发行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及

出版资源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项

目

8,140.87

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市大教梁

支行

特色精品图书出版项目 4,741.62

（二）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余额

公司募集资金总额58620.00万元，2015年度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净额7.29万元， 支付IPO发行有

关费用8,009.45万元， 项目支出213.00万元，2015年12月31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50,404.84万

元。

2016年度公司募集资金使用303.73万元，支付IPO发行有关费用195.10万元。 购买理财产品支出金

额25,000.00万元，理财收益333.41万元，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186.62万元，募集资金专户账户实际

余额为25,426.04万元。

2017年1月—6月，公司募集资金使用607.08万元，购买理财产品支出金额30,000.00万元，理财收益

374.45万元，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252.86万元，募集资金专户账户实际余额为20,446.27万元。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银行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资金专户 账号

2017年6月30日资金余额

（人民币元）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金昌路支行 27420001040021867 21,458,319.6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广武门支行 2703002129200053350 20,247,484.3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行营业部 62001400001051529552 57,732,629.2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市大教梁支行 104047550532 1,859,519.84

合计 101,297,953.04

2.所属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2017�年 4�月 24�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甘肃人民出

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等 6�家子公司进行了增资（详见公司于 2017年4月26日发布的《关于对六家全资子

公司实施增资的公告》 临 2017-022、《关于对控股子公司读者甘肃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实施增资的公

告》临2017-023）。

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所属子公司募集资金银行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 资金专户 账号

2017年6月30日

资金余额（人民

币元）

所属募投项目

甘肃教育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兰州大教梁支

行

62050176001009333333 40,549,567.03

数字出版项目、

特色精品图书出版项目

甘肃少年儿童出

版社有限责任公

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兰州大教梁支

行

62050176001009666666 6,017,629.00 特色精品图书出版项目

甘肃人民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兰州大教梁支

行

62050176001009111111 18,237,852.24

数字出版项目、

特色精品图书出版项目

敦煌文艺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兰州大教梁支

行

62050176001009222222 28,480,000.00 特色精品图书出版项目

甘肃科学技术出

版社有限责任公

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兰州大教梁支

行

62050176001009999999 1,984,490.00 数字出版项目

读者数码科技有

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兰州大教梁支

行

62050176001009555555 7,895,219.33

营销与发行服务体系建设项

目

合计 103,164,757.60

三、此次《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存储情况

2017年4月2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北京读者天元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决定使用募集资金对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读者天

元” ）增资1500万元，专项用于公司北京营销服务中心建设及运营；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上海读者文

化创意有限公司的议案》，决定出资人民币1200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读者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暂定

名，以工商登记为准），主要负责公司上海营销服务中心项目建设及运营。 详见公司于2017年4月26日发

布的《关于对六家全资子公司实施增资的公告》临2017-022、《关于出资设立上海读者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的公告》（临2017-021）。

目前，读者天元的募集资金专户开设工作已完成；读者（上海）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读者” ）已注册设立。 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相关规定，2017年9月15日，公司（甲方）、读者天元（乙方）、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丁方）

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宣武支行（丙方）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公司

（甲方）、上海读者（乙方）、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丁方）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外滩支行（丙

方）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并分别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简称“专户” ）。具体

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实施项目 专户

募集资金金

额（万元）

1

北京读者天元

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

陶然亭支行

北京营销服务中

心建设及运营

11001189500059888888-0002 1500

2

读者（上海）文

化创意有限公

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外滩

支行

上海营销服务中

心建设及运营

121926133710102 1200

四、《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乙方已在丙方或丙方辖区所属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 该专户仅用

于甲方通过子公司实施对应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将募集资金直接拨付至乙方在丙方开设的专户内。

（二）甲乙丙三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

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丁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乙方账户资

金使用情况及用途进行监督。

丁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法

律法规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丁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乙方、丙方应当配合丁方的调查与查

询。 丁方每半年度对乙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丁方发现甲方、乙方、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书面报告。

（四）甲方和乙方授权丁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陈立浩、党芃、丁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或更换后的

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丙方查询、复印乙方专户的资料；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

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丙方查询乙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丁方指定的其他工作

人员向丙方查询乙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乙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丁方。 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

（六） 乙方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每超过500万元或单笔支出达到专户募集资金总额的20%的，

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丁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丁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丁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

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丁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丁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丁

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乙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

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丁方督导期结束（2017年12月31日）后失效。

六、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687

股票简称：刚泰控股 公告编号：

2017-055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刚泰咨询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购回

及质押式回购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9月15日收到公司股东上海刚泰

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刚泰咨询"）关于将其持有的部分本公司解禁限售股进行股票质押式回

购购回交易及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通知，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票质押式回购购回交易的具体情况

刚泰咨询将质押给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的1094万股解禁

限售股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购回交易，初始交易日为2016年9月27日,购回日为2017年9月12日，并办

理了相关手续。

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具体情况

刚泰咨询将其持有的公司1094万股解禁限售股质押给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

押式回购交易业务，本次质押占公司总股本0.73%，初始交易日为2017年9月13日，购回交易日为2018年

9月13日。 上述质押已在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本公告日，刚泰咨询持有公司股份64,414,071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33%，刚泰咨询累计质

押公司无限售流通股64,41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1,488,715,304股的4.33%。

三、刚泰咨询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的质押情况：

（一）股票质押式回购的目的

刚泰咨询本次股份质押所获资金用于流动资金所需。

（二）资金偿还能力及相关安排

刚泰咨询未来资金还款来源主要包括企业业务经营产生的现金， 其经营业务稳定并具备资金偿还

能力。

（三）可能引发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上述股份质押在质押期限内，当质押标的股票的收盘价低于设定价格时，需要及时补足现金资金或

追加质押股票，否则可能引发质权人对质押股份的平仓行为。 上述股权质押不会引起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化，上述股权质押风险可控。

特此公告。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779

证券简称：水井坊 公告编号：

2017-025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锦江区水井街19号水井坊博物馆多功能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6,556,26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2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现场会议由董事长Joseph� Tcheng（陈寿祺）先生主持，公司聘请

的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晋倩如、何潼出席并见证了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Vinod� Rao先生、Samuel� A.Fischer（费毅衡）先生、Chu�

ChunHo（朱镇豪）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Atul� Chhaparwal先生、张永强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田冀东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总经理范祥福先生、财务总监Danny� Ho(何

荣辉)先生、副总经理许勇先生等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6,556,268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6,556,268 100 0 0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

度的议案

2,559,824 100 0 0 0 0

2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银行

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2,559,824 1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议案为普通议案，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晋倩如、何潼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603188

证券简称：亚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7-048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参股公司江苏仁欣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亚邦股份” ）于2017年9月12日召开了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江苏仁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融资租赁提供担保

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参股公司江苏仁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欣环保” ）融资租赁业务提供

最高额1亿元的担保，具体详见公司于2017年9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 《亚邦股份关于为参股公司江苏仁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7-047）。 2017年9月15日，仁欣环保与江苏瀚瑞金港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港租赁” ）签

订了《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合同》；同日，公司与金港租赁签订了《保证合同》。 现将相关合同主要内容公

告如下：

一、《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合同》

1、合同主体

出租人（甲方）：江苏瀚瑞金港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承租人（乙方）：江苏仁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租赁物及协议价款：租赁物为乙方评估净值共计人民币9,755.39万元的机器设备，甲乙双方确认

租赁物转让价款为人民币7000万元。甲方根据乙方的要求，与乙方签订合同附表所列转让协议及其他文

件。 本合同签订生效，且相关手续办理完毕或乙方在提供符合甲方要求的担保和其他条件后，向甲方发

出付款通知书，甲方在七个工作日内向乙方付款。

3、租赁年利率：5.27%，在租赁期内，如发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则本合同项下租赁年利率同时进行

调整。

4、租赁期限：叁年，起租日为甲方租赁物购买价款支付日

5、租金及支付方式：自起租日确定后，甲方应向乙方发出《支付表》，乙方承诺按照《支付表》规定

的时间和金额向甲方支付手续费或租金。 租金总额为81,067,000元，共分12期支付。

6、租赁物的所有权：在租赁期间租赁物所有权归甲方所有，租赁期届满，在乙方向甲方付清本合同

项下其应支付的全部款项情形下，乙方向甲方支付留购价款人民币壹元整后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 留购

价款应由乙方在本合同约定的最后一期租金支付日连同最后一期租金一并向甲方支付。

7、担保：乙方安排第三方作为保证人为本合同项下乙方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保证合同

1、合同主体

债权人（出租方）：江苏瀚瑞金港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志超

住所（地址）：镇江新区大港港南路401号金融大厦19层

保证人：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址）：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人民西路105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许旭东

2、担保范围：仁欣环保（承租方）在《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合同》项下对债权人金港租赁（出租人）的

所有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各项：

（1）《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合同》 项下的融资租赁本金 （大写） 人民币柒仟万元整（￥70,000,

000）。

（2）以上述（1）条款项为基数，至该价款实际偿还日之间按《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合同》中约定的租

赁利率计算所得的全部租金、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延迟履行金等。

（3）债权人（出租方）为保障或执行其权益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债务人（承租方）在《融资租赁售后

回租合同》因任何原因提前终止或无法执行情况下需向债权人（出租方）承担的任何性质的支付或其他

义务。

（4）租赁物件的所有权或价值遭到侵害或损失。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合同》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5、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在合同双方签字或盖章时生效。

三、本次担保反担保情况

截止目前，仁欣环保自然人股东蔡家胜、倪修兵、高祖安三人已分别与亚邦股份签订了《股权质押合

同》，并于2017年9月13日在灌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毕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的工商手续。 截止本公

告日，本次担保的反担保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毕。

特此公告。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375

证券简称：亚厦股份 公告编号：

2017-047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再次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者“亚厦股份” ）于2017年9月15日接到控股股东

亚厦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厦控股” ）的通知，获悉亚厦控股于2017年9月14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部分股份办理了股权解除质押手续，并再次办理了质押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2017年9月14日， 亚厦控股将其在2015年4月9日质押给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的本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44,474,872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解除日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比例

亚厦控股 是 44,474,872 2015-04-09 2017-09-14

杭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绍兴

分行

10.13%

合 计 44,474,872 10.13%

注：2015年4月9日，亚厦控股质押给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其持有本公司的无限售流通股

29,650,000股，该笔质押情况详见公司于2015年4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开披露的《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冻及质押公告》（公告

编号：2015－024）。 因公司实施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4.999957股，按照质

押合同约定，一并质押给了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二、股东部分股份再次质押的基本情况

2017年9月14日，亚厦控股将上述股份再次质押给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并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2017年9月14日至质权人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手续之日止。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亚厦控股 是 44,474,872 2017-09-14

至申请解除质押

之日止

杭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绍兴

分行

10.13%

自身资

金需求

合 计 44,474,872 10.13%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亚厦控股共持有公司股份439,090,03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2.77%。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亚厦控

股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42,274,87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62%。

四、备查文件

1、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及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3725

证券简称：天安新材公告编号：

2017-003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17年9月13

日、9月14日、9月15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2、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17年9月13日、9月14日、9月15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公司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必要核实。 现说明如下：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调整或变化。

（二）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吴启超先生书面发函询问核实，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启超先生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

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除公司已披露信

息外，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四）经核实，未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

情况。

三、 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相关公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9月16日

股票代码：

002750

股票简称：龙津药业 公告编号：

2017-027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9月14日接到控股股东昆明群星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群星投资” ）通知，获悉群星投资以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进行股票质押式回

购交易，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昆明群星投

资有限公司

是

51,530,

000

2017年 9月 14

日

2018年11月

10日

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9.36%

补充流动

资金

合计

51,530,

000

29.36%

2、股东股份被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基本情况

群星投资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以上质押股份并无被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之情况。

3、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群星投资所持股份及被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累计被质押的数量

质押部分占总股本的

比例

昆明群星投资有限

公司

175,500,000股 43.82% 51,530,000股 12.87%

4、群星投资信用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当质押的股份出现平

仓风险时，群星投资将及时通知本公司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

更。

二、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交易确认书；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9月15日


